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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建光学工程高峰学科 

建设光电信息研究院实体团队的实施意见 

知识经济时代，高等院校的整体活力和发展潜力不再由拥有的自然资源和

资本的多少决定，而是将更多地依赖于创新活跃度、创新意识以及创造能力。

光电信息研究院作为知识生产（科研）、知识传播（教学）和知识服务（科技产

业）的载体，自 2011年初成立以来，在学校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在全院师生的

努力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各项指标远远超出既定目标，每年亮点不断，在

重点实验室建设、光学工程重点学科和高峰学科建设及协同创新中心等各类平

台建设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量。 

然而，目前制约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科研评价机制和考

核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以及人事管理体制机制的严重不适应。为了进一步发挥

光电信息研究院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方面的攻坚作用，创造性地完成光学工

程高峰学科建设任务，建立一流的实体团队，使研究院向实体化方向发展，为

学院和学校创造更多的亮点，下一步光电信息研究院创新和改革的重点是完善

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实体创新团队的聘用管理考核体制、探

索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的运行机制。具体实施意见如下：  

1.从 2015年开始，配合光学工程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成立以庄松林院士



为首的研究院实体团队，再按高峰学科建设要求设立若干个国际前沿科学研究

方向，各方向（包括各子方向）设立对应的实体分团队，符合进入团队条件的

教师可以直接进入分团队（由分团队负责人直接申报），条件稍微欠缺或与各分

团队研究方向不完全相符的教师或新引进教师可成为团队预备成员。团队预备

成员可直接向研究院提出申请，科研按团队成员的基本要求考核，如考核通过，

则享受团队成员的同等待遇，如不能通过，则转向一般教师考核并享受其相应

的待遇。 

2.实体团队的科研考核基本标准是：年人均发表 2篇 SCI论文和 15万纵向

（或 30万横向）科研进款数。对取得突出亮点，包括发表 ESI高倍他引论文，

高区 SCI 论文，取得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项，实施

发明专利或技术转让，科研成果应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对论文

发表和进款数可以降低要求。 

3.实体团队成员来源分院内，校内（仅限于光学工程高峰学科建设的相关

支撑学科）和校外。采取自愿申报，部门（分团队）推荐及公开招聘等形式。

后两类人员可以入编（校内人员需办理相关调入手续，校外人员办理相关人才

引进的手续），少量也可以不入编（兼职）。兼职人员，需完成原部门或原单位

的工作，但必须抽出至少 3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体团队的工作，完成研

究院布置的相关研究工作。 

4.实体团队成员享受 A 系数的绩效工资，同时根据目标完成的情况及实际

业绩年终实施奖励，并享受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相关经费的额外资助和奖励，

保证实体团队成员的实际平均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另外在职务晋升，出国

培训学习等方面给予优先。新引进人才享受学校人才引进的相关特殊政策，兼

职人员基本收入由原部门发放，研究院负责按实体团队人员的平均收入情况和



该兼职人员的考核情况发给补差的绩效或奖励工资，经费由高峰学科建设人员

经费支付。 

5.实施对研究院实体团队整体考核（三年大考，年度检查）。对光电信息研

究院实体团队，实施团队总体考核和奖励。具体做法如下：根据学校对研究院

实体团队的总体要求和光学工程高峰学科建设的具体任务（建设 2011国家协同

创新中心，国际联合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工程中心）和实

体团队完成创新工作总量的实际情况进行总体考核并奖励，除了对取得亮点进

行奖励外，对实体团队的奖励标准按所完成业绩点占学院总业绩点的比例给予

切块奖励，或按高峰学科专项经费的用于人员经费的额度进行切块奖励。对研

究院实体团队的考核和年度检查结果全部公开（团队亮点及人均业绩点上网）；

再由实体团队实施按奖励总额对分团队进行考核和奖励（按该分团队完成研究

院布置的任务情况分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等）；最后由分团队负责人实

施对团队成员的考核和奖励（分团队负责人由总团队根据分团队的绩效直接进

行奖励，不参与所在分团队的奖励）。分团队负责人实施对团队人员的奖励原则

是根据该人员在分团队中完成工作的成效和所起的作用，不是简单的数论文或

加业绩点，这样有利于发挥各人的特长和潜能）。对团队预备人员和兼职人员由

研究院单独考核和奖励。 

6.实体分团队在每年年初进行申报或调整。可以由分团队负责人直接申报，

也可以个人申报，研究院将按照实体团队的要求和条件选定并公示录用，原考

核优良的分团队优先。对暂时不能进入分团队的人员和新进人员，如符合基本

要求，可暂时定为团队预备人员，由研究院统一安排，待时机成熟后进入或组

建新的实体分团队。借高峰学科建设的平台和专项经费，研究院将加大对外的

招聘宣传和人才引进的力度，除引进待遇可以大幅提高外，职务（院聘教授和



副教授）及编制等都可以突破。实体团队人员（含预备成员）的人事编制可以

保留在原来部门，也可挂靠在研究院，新进人员的编制也可直接挂靠在研究院。

具体由研究院统一协调。 

7.研究院成立实体团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庄松林院士担任，成员由相

关副院长和上海市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检测中心等部门的

负责人担任，下设综合办公室，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管理人员。研究院综合办

公室人员享受学院办公室人员的同等待遇，与上海市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协同

创新中心，国家检测中心等部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合署办公，在研究院实体团队

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实施对研究院实体团队，上海市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协

同创新中心，国家检测中心等部门的统一管理和服务。 

8.实体团队人员（含预备成员）以团队研究工作为主，但必须参加由系和

教研室组织的各类教研活动，完成学院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教学任务安排由研

究院协调各系和教研室完成。考核和奖励按研究院实体团队标准和要求进行。  

9.根据工作需要，研究院将组织临时攻关突击团队，以保证重大项目或重

点难关的攻克，成员除少量外聘外，主要从各分团队和团队预备人员中选定。

各分团队要优先保证临时攻关团队成员的到岗并支持其工作，突击团队所取得

的成果在考核时将分摊到相关分团队。 

10.鼓励各分团队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尤其是对新教师培养，研究生的

培养和质量标准等方面出台有利于团队发展，有利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

结合，有利于教师和学生成长的措施和制度。相关制度的出台必须通过分团队

成员的充分协商，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形成书面意见报综合办公室备

案，内容涉及到“稳定”，“和谐”及师生切身利益的政策和制度，需由实体团

队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必要时按研究院名义发文。 



11.实体团队人员在光电学院新大楼运行后全部实行弹性坐班制，所有分团

队及研究人员的工作必须服从研究院的统一安排和调动。以上措施在执行中不

断完善，真正激发实体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同时发挥实体团队的优势，加大人

才引进力度，利用高峰学科人员经费的优势，大幅度提高引进人才和实体团队

人员的收入待遇，力争在两年内迅速将实体团队人员扩大到 80人以上，使得该

实体团队成为上海理工大学的一个真正特区和亮点。 

 

本意见从 2015年 1月起执行并接受各分团队和团队预备人员的申请和登记

（登记表见附件），其它关于光电信息研究院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按原来文件执

行。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研究院 

                                                 2014年 12月 21日 

 

 

 

 

 

 

 



光电信息研究院实体分团队登记审批表 

团队负责人        团队名称（研究方向）  

团队成员 

（含职务） 

     

     

2012 

-2014

工作 

成果 

以下内容请按年人均值填写： 

1.年人均本科教学业绩点（或学时数）：         ； 

年人均研究生教学业绩点（或学时数）：         。 

2.年人均发表 SCI 论文计量篇数：      篇。（SCI 论文计量规则：四

区计量数为 1，三区计量数为 2，二区计量数为 3，一区计量数为 5，

Nature等顶尖杂志计量数为 10。） 

3. 年人均科研经费到款国家级    万；省部级    万；横向     万:  

4.年人均授权发明专利    项、实用新型专利     项；专利技术或成

果转让金额     万。 

5.省部级奖项及其他亮点及重要贡献： 

 

2015 
 

-2017 
 

工作 
 

目标 

1.教学工作按研究院要求完成，坚决完成研究院分配的各项任务。 

2.年人均发表 SCI论文计量篇数：     篇。（计量规则同上），其中 ESI 

论文  篇。 

3. 年人均科研经费到款国家级    万；省部级    万；横向     万:  

4.年人均授权发明专利    项、实用新型专利     项；专利技术或成

果转让金额     万。 

5.国际级     等奖    项：省部级    等    项。 

6.其他亮点及重要贡献： 

负责人 
承诺 

 

承诺人签字： 

所在系
或学院 
意见 

 

 

系或学院负责人签字（学院盖章）： 

研究院
意见 

 

研究院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光电信息研究院实体团队预备成员登记审批表 

姓名        所在部门和学科  

学位学历  研究方向  

2012 

-2014

工作 

成果 

1.年均本科教学业绩点（或学时数）：     ；研究生教学业绩点（或

学时数）：      。 

2.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年均发表 SCI论文计量篇数：      篇。（SCI

论文计量规则：四区计量数为 1，三区计量数为 2，二区计量数为 3，

一区计量数为 5，Nature等顶尖杂志计量数为 10。） 

3. 年均科研经费到款国家级    万；省部级    万；横向     万:  

4.年均授权发明专利    项、实用新型专利     项；专利技术或成果

转让金额     万。 

5.省部级奖项及其他亮点及重要贡献： 

 

2015 
 

-2017 
 

工作 
 

目标 

1.教学工作按研究院要求完成，坚决完成研究院分配的各项任务。 

2.年均发表 SCI论文计量篇数：     篇。（计量规则同上），其中 ESI 

论文  篇。 

3. 年均科研经费到款国家级    万；省部级    万；横向     万:  

4.年均授权发明专利    项、实用新型专利     项；专利技术或成果

转让金额     万。 

5.国际级   等奖  项：省部级  等  项。 

6.其他亮点及重要贡献： 

承诺 

 

 

承诺人签字： 

所在系
或学院 
意见 

 

 

系或学院负责人签字（学院盖章）： 

研究院
意见 

 

研究院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